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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股份公司、北泰实业、

发行人 
指 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

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 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发行方案 指 
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方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2013年 2月 8日起施行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票发行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试行）》（2013修改） 

《公司章程》 指 
经股份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现行有效的股份公

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董事会 指 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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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 指 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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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北泰实业 

证券代码： 831972 

注册资本： 3,450.00万元注 

法定代表人： 陆伯忠 

设立日期： 2009年 4月 1日 

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号 1325室（上海泰和经济发

展区） 

董事会秘书： 陆伯彦 

电话号码： 021-61203555 

传真号码： 021-61805225 

电子信箱： beitai8008@163.com 

所属行业： 

E48土木工程建筑业（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

订）》）、C4852 管道工程建筑（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主营业务： 燃气管道工程总承包、燃气工程施工、室内工程及其他市政工程。 

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管道工程，绿化工程，保洁服务，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钢材、机电设备、机械设备、五金配件、电器成

套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注：根据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送股及转

增后股本已增加至 4,830万股，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尚未完成新增注

册资本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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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数量共计 3,920,000股。 

（三）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00元。 

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07.66万元，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545.71万元。以截至2016年4月22日公司总股本

4,830.00万股计算，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33元，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36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对应的静态市盈率为12.12

倍。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摊薄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31元/股，摊薄的静态市盈

率为12.90倍。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当前股价、市盈

率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协商后确定。 

（四）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4月6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中相关章程修改条款，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现有股东不享

有优先认购权。因此，截至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6

年5月10日）止的现有股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此次认购，并与公司协商确定

拟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中，参与认购的现有股东共6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价格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1 陆伯忠 64.00  4.00元/股 256.00  现金 

2 陆伟国 10.00  4.00元/股 40.00  现金 

3 顾锦贵 10.00  4.00元/股 40.00  现金 

4 曹静芳 10.00  4.00元/股 40.00  现金 

5 张雪妹 4.00  4.00元/股 16.00  现金 

6 经杰 2.00  4.00元/股 8.00  现金 

合  计 100.00 —— 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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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中，新增投资者共 15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性质 
认购数量 

（万股） 
认购价格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方式 备注 

1 江水平 自然人 50.00 4.00元/股 20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2 杨黎黎 自然人 25.00 4.00元/股 10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3 沈军 自然人 25.00 4.00元/股 10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4 鲍金龙 自然人 25.00 4.00元/股 10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5 刘咏梅 自然人 25.00 4.00元/股 10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6 袁丹凤 自然人 25.00 4.00元/股 10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7 张木星 自然人 15.00 4.00元/股 6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8 单丽华 自然人 10.00 4.00元/股 40.00 现金 合格投资者 

9 陈丽 自然人 50.00 4.00元/股 200.00 现金 核心员工 

10 顾敏燕 自然人 10.00 4.00元/股 40.00 现金 核心员工 

11 陈惠能 自然人 10.00 4.00元/股 40.00 现金 核心员工 

12 季峥荣 自然人 10.00 4.00元/股 40.00 现金 核心员工 

13 孙文霞 自然人 5.00 4.00元/股 20.00 现金 核心员工 

14 唐明良 自然人 5.00 4.00元/股 20.00 现金 核心员工 

15 沈戒 自然人 2.00 4.00元/股 8.00 现金 核心员工 

合  计  292.00 —— 1,168.00 ——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系 7名核心员工和 8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相关规定的合格自然人投资者。 

（1）核心员工详细情况及认定程序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码 是否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1 陈丽 女 出纳 中国 36042519781225**** 无 

2 顾敏燕 女 出纳 中国 31022319650404**** 无 

3 陈惠能 男 办事员 中国 31022319590803**** 无 

4 季峥荣 男 项目经理 中国 32062319840714**** 无 

5 孙文霞 女 
综合办公

室主任 
中国 1322221960090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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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明良 男 
仓库管理

员 
中国 31022319701126**** 无 

7 沈戒 男 安全员 中国 31011319890607**** 无 

根据《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认定陈丽、顾敏燕、陈惠能、季峥荣、

孙文霞、唐明良、王玉茂、沈戒，共 8名员工为核心员工。此次认定核心员工的

标准为：“截至 2016年 5月 4日，能够胜任本职工作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

认定为公司核心员工： 

（一）在公司连续工作满 4年；   

（二）在公司连续工作不满 4年，但已经与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  

 1、担任部门主管副职及其以上领导职务者； 

 2、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被企业聘用者(以聘任文件为准)；  

 3、具有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者(必须持有公司认可的资格证书)； 

 4．公司标准化工作小组成员。 

（三）与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相关专业毕业，且拥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公司招聘的紧缺专业人才。” 

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已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提名（公告

编号：2016-014），向全体员工进行公示、征求意见并于 2016年 5月 4日由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公告编号：2016-018），并获得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告编号：2016-020）。 

（2）新增合格投资者详细情况如下： 

①江水平，男，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

号码为 32068419860824****，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开户证明，

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人投资者。 

②杨黎黎，女，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

号码为 23102619810908****，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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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③沈军，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号

码为 31011319740628****，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钥桥路证券营业

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人

投资者。 

④鲍金龙，男，195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

号码为 31011119521225****，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

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⑤刘咏梅，女，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

号码为 31022819701022****，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

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⑥袁丹凤，女，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

号码为 31011319820625****，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

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⑦张木星，男，195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

号码为 31022319590917****，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

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⑧单丽华，女，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

号码为 31010619610920****，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

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为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的 15 名投资者中，陈丽系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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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之一陆伯忠之配偶，顾敏燕系公司股东、董事陆伯康之配偶。除此之外，

其余 13名投资者之间及投资者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陆伯忠。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东陆伯忠、陆伯彦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230,600

股，持股比例为 60.52%，且上述股东于 2014年 10月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并约定：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

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一致行动

人中所持股份最多的股东意见为准。因此，陆伯忠、陆伯彦二人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陆伯忠、陆伯彦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870,600

股，持股比例为 57.20%，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监管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人的，中国

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

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北泰实业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共 21 名，其中现有股东 6 名，新增投资者

15名，发行后股东人数为 59名，不超过 200人，符合《监管办法》第四十五条

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16 年 5 月 10 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

股票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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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

（股） 

1 陆伯忠 23,249,800 48.14 17,437,350 

2 陆伯彦 5,980,800 12.38 4,485,600 

3 上海世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19,400 8.32 1,339,800 

4 
张一平 1,428,000 2.96 476,000 

厉伟英 1,428,000 2.96 1,071,000 

6 朱杰 1,386,000 2.87 1,039,500 

7 
卓伟力 714,000 1.48 238,000 

胡敬尉 714,000 1.48 238,000 

9 

顾忠敏 700,000 1.45 - 

刘颖 700,000 1.45 - 

陶梅花 700,000 1.45 - 

合  计 41,020,000 84.93 26,325,250 

2、本次股票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

（股） 

1 陆伯忠 23,889,800 45.75 18,077,350 

2 陆伯彦 5,980,800 11.45 4,485,600 

3 上海世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19,400 7.70 1,339,800 

4 
张一平 1,428,000 2.73 476,000 

厉伟英 1,428,000 2.73 1,071,000 

6 朱杰 1,386,000 2.65 1,039,500 

7 
卓伟力 714,000 1.37 238,000 

胡敬尉 714,000 1.37 238,000 

9 

顾忠敏 700,000 1.34 - 

刘颖 700,000 1.34 - 

陶梅花 700,000 1.34 - 

合  计 41,660,000 79.78 26,965,250 

（二）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依据截至股权登记日(2016年 5月 1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登记的公司股权结构，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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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无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307,650 15.13 7,307,650 13.99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8,335,100 17.26 8,335,100 15.96 

核心员工 7,619,150 15.77 7,619,150 14.59 

其他 11,526,000 23.86 11,526,000 22.0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20,141,100 41.70 20,141,100 38.57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1,922,950 45.39 22,562,950 43.21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24,761,100 51.27 25,501,100 48.83 

核心员工 22,017,450 45.58 23,677,450 45.34 

其他 3,397,800 7.03 5,557,800 10.6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28,158,900 58.30 32,078,900 61.43 

总 股 本 48,300,000 100.00 52,22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44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5人，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59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15,680,000.00元。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比例（%） 本次股票发行后 比例（%） 
2015 年 12月 31日 

货币资金 6,303,816.69 3.49 21,983,816.69 11.21  

应收账款 120,904,961.91 67.01 120,904,961.91 61.65  

预付款项 106,120.00 0.06 106,120.00 0.05  

其他应收款 803,085.30 0.45 803,085.30 0.41  

存货 12,184,302.43 6.75 12,184,302.43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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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476,849.34 0.26 476,849.34 0.24  

流动资产 140,779,135.67 78.02 156,459,135.67 79.78  

固定资产 5,836,730.66 3.23 5,836,730.66 2.98  

在建工程 23,669,652.87 13.12 23,669,652.87 12.07  

无形资产 9,913,930.90 5.49 9,913,930.90 5.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9,550.06 0.13 229,550.06 0.12  

非流动资产 39,649,864.49 21.98 39,649,864.49 20.22  

总资产 180,429,000.16 100.00 196,109,000.16 100.00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燃气管道工程总承包、燃气工程

施工、室内工程及其他市政工程。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1）扩大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开拓

市场；（2）加大公司技术研发投入（包括“复旦-北泰城市管网安全联合研究中

心”等燃气检测项目）；（3）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优化公司内部管理及工

程管理系统等。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占项目

投资总额比例（%） 

1 
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进一步开拓市场 
2,000 868 43.40 

2 技术研发 1,500 500 33.33 

3 
优化公司内部管理及工程

管理系统 
500 200 40.00 

合计 4,000 1,568 39.2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

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利用

自筹资金对上述项目进行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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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扩大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开拓市场。 

公司现有业务利润增长速度趋于平稳，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决定扩

大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开拓市场。具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外地市场开拓，公

司计划于 2016 年加大外地市场开拓力度，带动公司业务成长；二是拟收购适当

优质资产，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第二，加大公司技术研发投入，提高生产效率。 

公司身处传统行业，渴望谋求产业转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将

公司利益最大化。2015 年 6 月，公司与复旦大学材料学院签订合作协议书及技

术开发合同，共同研究工程工艺，为公司核心技术的积累提供了有力支持。技术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技术研发约定期限为 3年。 

第三，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工程全程管理。 

公司拟开发管理平台，集工程管理与内控管理于一体。该平台不仅可以提高

公司各部门运转效率；而且可以实时监测工程施工情况，实现工程全程管理的高

效率、高品质。 

综上，公司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业务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扩大，经营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公司的研发实

力将逐步提升。整体来说，公司将提高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并为投资

者带来更好的回报。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陆伯忠。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东陆伯忠、陆伯彦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230,600

股，持股比例为 60.52%，且上述股东于 2014年 10月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并约定：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

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一致行动

人中所持股份最多的股东意见为准。因此，陆伯忠、陆伯彦二人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陆伯忠、陆伯彦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8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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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持股比例为 57.20%，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编号 股东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比

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陆伯忠 董事长、核心员工 23,249,800 48.14 23,889,800 45.75 

2 陆伯彦 
董事、总经理、董

事秘、核心员工 
5,980,800 12.38 5,980,800 11.45 

3 丁祥东 董事、副总经理 126,000 0.26 126,000 0.24 

4 陆伯康 董事 382,400 0.79 382,400 0.73 

5 厉伟英 董事 1,428,000 2.96 1,428,000 2.73 

6 朱  杰 董事 1,386,000 2.87 1,386,000 2.65 

7 冯  伟 董事 - - - - 

8 王公亮 监事会主席 123,200 0.25 123,200 0.24 

9 杨争战 监事、核心员工 126,000 0.26 126,000 0.24 

10 陆伟国 职工监事 294,000 0.61 394,000 0.75 

11 张子健 副总经理 - - - - 

12 戴红兵 财务负责人 - - - - 

13 曹静芳 核心员工 280,000 0.58 380,000 0.73 

14 陈  丽 核心员工 - - 500,000 0.96 

15 顾敏燕 核心员工 - - 100,000 0.19 

16 陈惠能 核心员工 - - 100,000 0.19 

17 季峥荣 核心员工 - - 100,000 0.19 

18 孙文霞 核心员工 - - 50,000 0.10 

19 唐明良 核心员工 - - 50,000 0.10 

20 沈  戒 核心员工 - - 20,000 0.04 

21 王玉茂 核心员工 - - - - 

合  计 33,376,200 69.10 35,136,200 67.28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如下： 

项  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权益分派前） 

2015 年度 

（权益分派后） 

2015 年度 

(增资后) 

摊薄的静态市盈率(倍) -- 7.69 12.12 12.90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1.61 24.56 24.56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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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52 0.33 0.3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46 0.10 0.07 0.07 

项  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权益分派前） 

2015年 12月 31日 

（权益分派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资后) 

每股净资产（元/股） 1.20 1.90 1.36 1.55 

资产负债率（%） 60.96 63.72 63.72 58.63 

流动比率（倍） 1.32 1.22 1.22 1.36 

速动比率（倍） 1.31 1.11 1.11 1.25 

注：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4,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送红股

2股，同时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2股，共计增加股本 13,800,000股，转增后的股本增

加至 48,300,000 股。该次权益分派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6年 4月 19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4月 20日。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起始转让日为 2016年 4月 20日。表格中

权益分派后的相关指标按照总股本 4,830万股摊薄测算；增资后的的相关指标按照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 5,222万股摊薄测算。 

1、资产结构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将增加货币资金 1,568.00 万元，货币资金占公司总

资产的比例将由本次股票发行前的 3.49 %上升至 11.21 %，公司现有资产的流动

性有所改善。 

2、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流动比率由发行前的 1.22 上升至发行后的 1.36，

速动比率由发行前的 1.11上升至发行后的 1.25；2015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

由发行前的 63.72%下降至发行后的 58.63%。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长短期偿债能

力均有所改善。 

3、盈利能力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短期内股本将由 2015 年 12 月 31 日（权益分派

后）的 4,830 万股增加至 5,222 万股，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将由 24.56%下降

为 19.81%，主要系本次发行增加了相应的股东权益以及股份数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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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流量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短期内经营活动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由于总股本增

加，公司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将略有下降。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登记过户至投资者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得转让。解锁日为自标的股票过户并

登记至投资者名下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解锁比例为 100%。 

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已同公司签署《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之认购协议》并约定：投资者未履行上述限售承诺的，则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

司所有，投资者应自接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5日内将上述收益划至公司指定账

户。上述限售承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不可单方面撤销。 

投资者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本次认购股份的限售安排还需

同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申万宏源出具的《关于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的结论意见为： 

（一）北泰实业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北泰实业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

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监管办法》

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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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泰实业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 

（四）北泰实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监管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第六条关于股票发行特定对象的范围及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2016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人，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议案。其中：（1）针对

《关于<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

于签署<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两项议

案，本次股票发行拟参与认购的 1名关联董事陆伯忠已回避表决；董事陆伯彦与

陆伯忠系一致行动人，董事陆伯忠、陆伯彦、陆伯康系兄弟关系，故前述 2名董

事陆伯彦、陆伯康构成关联方，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已回避表决。（2）针对《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拟认定的核心

员工陈丽系董事陆伯忠之配偶，拟认定的核心员工顾敏燕系董事陆伯康之配偶，

董事陆伯彦与陆伯忠系一致行动人，董事陆伯忠、陆伯彦、陆伯康系兄弟关系，

故前述 3名董事陆伯忠、陆伯彦、陆伯康构成关联方，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已回避表决。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1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41,616,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6.16%，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议案。其中，（1）

针对《关于<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签署<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两项

议案，本次股票发行拟参与认购的 6名关联股东陆伯忠、陆伟国、顾锦贵、曹静

芳、张雪妹、经杰已回避表决；股东陆伯彦与陆伯忠系一致行动人，股东陆伯忠、

陆伯彦、陆伯康系兄弟关系，股东上海世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陆伯康持股 100%

的一人有限公司，故前述 3名股东陆伯彦、陆伯康、上海世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构成关联方，已回避表决。（2）针对《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拟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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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员工陈丽系股东陆伯忠之配偶，拟认定的核心员工顾敏燕系股东陆伯康之

配偶，股东陆伯彦与陆伯忠系一致行动人，股东陆伯忠、陆伯彦、陆伯康系兄弟

关系，上海世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陆伯康持股 100%的一人有限公司，故前述 4

名股东陆伯忠、陆伯彦、陆伯康、上海世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关联方，已回

避表决。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股东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北泰实业本次股票发行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

规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发行认购

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

缴纳，公司的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六）北泰实业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

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北泰实业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第八条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和沟通，充分保障了现有

股东的权益，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安排及其程序、结

果合法有效。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均为现金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

情形。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1、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 6名现有股东及 15名新增合格自然人投资者。 

2、发行目的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战略发展和资本运作需要，公司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1）扩大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开拓市场；（2）加大公司技术研发

投入（包括“复旦-北泰城市管网安全联合研究中心”等燃气检测项目）；（3）提

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优化公司内部管理及工程管理系统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不存在为换取职工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的情形，不是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

务为目的，或者以激励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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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票的公允价值 

本次股票发行定价 4.00元/股，已经考虑了因公司权益分派情形而发生的除

权除息事项，同市场报价相比具有公允性。此外，该价格不低于摊薄的 2015 年

12月 31日每股净资产金额，且发行对象认购股票不附带换取服务、业绩承诺等

其他约束性条款。 

综上，北泰实业本次股票发行不满足股份支付的条件，故不适用股份支付准

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公司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包括现有股东

在内的 21 名自然人投资者，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

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十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存在以协议、

委托、信托或其他方式代他人持股或受托代持的情形。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共 21 名，其中现有自然人股东 6 名，新增

合格自然人投资者 15 名。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

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的律师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盈科（上海）

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 

（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监管办法》

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准。 

（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监管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细则》

第五条、第六条关于股票发行特定对象的范围及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三）公司董事会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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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公司的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有

效。 

（四）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法律文件符合《公司法》、《监管办法》、《股票发

行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

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股票发行细则》第八条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和沟通，充分保障了现有股东

的权益，本次认购中不授予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综上，

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公司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

理登记备案手续。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 21 名自然人投资者，不属于私募

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盈科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证监会及股转系统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以及优化公司内部管理及工程管理系统等用途。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

是综合参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当前股价、市盈率等多种因素，经公司

与发行对象共同协商确定，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有关自愿锁定及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股票发

行细则》的相关规定。 

（九）公司已按《业务规则》、《监管办法》和《股票发行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信息批露义务。 

（十）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关于不存在代持股权情况的声明书》，发行对

象承诺以自有资金真实出资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

或其他协议安排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盈科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存

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21 名，均为自然人。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不

存在持股平台。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符合《公司法》、《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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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细则》、《业务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还应当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办

理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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